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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箱律师 

专业律师：张晓乾18637730616
律所主任:毕献星13703417016

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
专业团队维护您的权益专业团队维护您的权益

南阳知名律师事务所展示

☆追梦法院人·我与祖国共成长

夫妻离婚后
卖房惹纠纷
[案情]

宁某与燕某原系夫妻关系。在夫妻关系存

续期间，2012 年宁某与燕某购买房屋一套，缴

纳购房款后，由于开发企业的手续问题，一直

未能办理房屋所有权证。2014 年 4 月，宁某与

燕某离婚。离婚协议书约定“双方都享有该房

产的所有权，在未办理房产证时不得对外出

售”。离婚后房产一直由宁某和其女儿居住。

2016 年 11 月 25 日宁某向王某称自己已离

婚，所诉房屋属自己所有与前夫无关，遂与王

某签订了 《房屋买卖合同协议》，约定王某以

50 万元的价格买下宁某所有房屋一套，该房

屋产生一切费用包括过户费、相关税等由王某

自行承担。合同签订之后，王某遂将购房款

50 万元交给宁某，宁某将房屋交王某居住。

因该房当时手续仍不全，只是在开发企业做了

更名，不能办登记房产手续。王某、宁某双方

未能履行房屋过户手续。

2018 年 8 月，燕某向一审法院提起诉讼，

请求判令：1.依法解除王某与宁某之间的 《房

屋买卖合同》；2. 宁某退还合同购房款以及赔

偿房屋差价损失，3. 本案诉讼费由宁某承担。

燕某于 2018 年 9 月 28 日向一审法院申请对所

诉房屋市场价值进行评估，经评估该房屋现市

场价值为 100余万元。

[解答]
河南大为律师事务所房地产金融委员会张

晓乾律师：
王某、宁某双方于 2016年 11月 25日签订

的 《房屋买卖合同协议》 是双方当事人真实意

思表示，应合法有效。关于燕某认为该房屋系

宁某与其夫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宁某单方处

理房产，该买卖合同应为无效的意见。出卖人

在订立买卖合同时对标的物有无所有权或处分

权，并不影响买卖合同的效力，本案所涉的房

屋在签订买卖合同时由宁某一人居住使用并且

在房屋开发企业处也登记宁某一人。当时宁某

与燕某已离婚多年，王某有理由相信宁某对该

房屋享有处置权，并按市场价支付了房款。根

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 第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

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

法院不予支持。”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宁某和

燕某进行了协商，由宁某将所得卖房款按比例

分给了燕某，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和解协

议。

律师提醒：在购买房屋类不动产时，为了

避免麻烦和纠纷，还是卖买有产权登记证书的

房产为宜。③1 （王勇 整理）

法院老兵忆往昔 坚守初心再出发
内乡法院 田洋

近日，市保安服务

公司组织了两次规范化

建设现场观摩比武和知

识竞赛活动，在全公司

上下掀起了一场轰轰烈

烈的比武高潮。图为保

安 队 员 正 在 演 练 制 伏

“歹徒”③1
本 报 记 者 王 勇

通讯员 王峰 摄

比武演练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 李玉） 9月
20 日下午，南阳市第九小学师生迎来

了新学期法治讲座第一课。南阳巾帼公

益律师团及梅溪律师事务所律师们为九

小师生开展了 《弘扬法治精神 照亮精

彩人生》 的专题讲座。法治讲座由巾帼

公益律师团团长韦苏滨老师主讲，她结

合小学生学习和生活中遇到的一些问

题，生动地讲述了什么是法，让同学们

知道生活中哪些可以做，哪些必须做，

哪些不能做。

在活动现场，市司法局向学校捐赠

了 《青少年法治教育读本》，梅溪律师

事务所工作人员结合法治讲座内容，与

同学们进行了互动交流。“当父母不在

家，门口站一陌生人怎么办”，“当自己

的安全受到威胁时怎么办”，“有同学经

常欺负我怎么办”，针对这些问题，同

学们踊跃发言，现场气氛十分活跃。

法治讲座结束后，师生们纷纷表示

要从点滴做起，从小事做起，真正学法

懂法，争当守法公民。③1

律师团进校园给小学生普法

张铁铮是内乡法院前任副院长，说

起过去的峥嵘岁月，他激情澎湃。

1990 年，张铁铮调任内乡法院政

工科科长，他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队

伍建设问题。院里一开始采取开大会的

方式动员大家学习，但收效甚微。张铁

铮经过苦思，想出了“逼法官上书山”

的办法，具体来说就是采取自愿报名鼓

励学，符合条件逼着学的方法，分层次

进行法律专业知识培训。他的想法得到

院领导的一致赞同，通过此方案的实

施，内乡法院掀起了学习的热潮。到

1997 年底，全院大专以上学历占 90%
以上，本科生有 18名，还有 2名在参加

“专升本”学习，1名参加硕士研究生

学习，极大地提高了法官的整体素质，

办案质量逐年提高，上诉发回、改判率

逐年下降。

1995 年，张铁铮任副院长，分管

执行和法警工作。执行难一直是法院工

作的老大难问题。张铁铮分管执行工作

后，下定决心要改变执行力度过软的问

题。经过研究，他选择以进行一次集中

大执行为突破点。“那是一起妨碍企业

建筑施工的执行案，我们对被执行人做

了多次思想工作都不行，最终决定强制

执行。我们经过分析，预判到被执行人

很可能会纠集他人进行对抗，就出动了

全院的法警，考虑到人手不足，还申请

中级法院法警协助。”果不其然，张铁

铮带着数十名法警到达现场后，被执行

人纠集了不明真相的群众 100多人挡着

不让施工。经劝阻无效后，在张铁铮的

指挥下，法警将带头煽动抗拒执行的被

执行人依法拘留，稳控住现场。张铁铮

组织的这次大执行，是全市范围内首例

申请中院法警协助的执行行动，标志着

内乡法院执行力度由“软”到“硬”的

转变。

2005 年 ， 张 铁 铮 从 内 乡 法 院 退

休。退休后张铁铮被选任为内乡法院退

休老干部党支部书记，并被该院返聘负

责上诉改判、发回重审案件的审查工

作。

张铁铮退休后参加社会活动多，分

担项目多，有人问他累不累，他说：

“苦中有乐，思想充实，精神愉快。”也

有人问他一人干那么多事是怎样干的，

他说，除了勤干、实干、苦干外，还有

妙诀，“先急后缓，先上后下，先公后

私，先多后少”，即先办急办的事，先

办上级交办的事，先办公事，先办多数

人要办的事。经常性的工作，统筹安

排，全面兼顾，临时性的工作有求必

应，从不推脱，就这样他成为老有所为

的人，永不歇息的人。③1


